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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建设连接皇岗口岸与福田口岸步行廊桥的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背景概述 

1、 1995 年9 月26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作为甲方）与本司

（作为乙方）签定了《合作开发建设“深圳车港”协议书》，甲方以位于皇岗口

岸监管区内、面积6 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合作条件、本公司以对工程项目

的勘察、设计、建设和管理的投入为合作条件，合作开发建设《大型香港私家车

过境室内泊位设施》（简称“深圳车港”项目）。该项目的主体工程为本司募集

资金的投入项目，已于1995年至2011年期间全部投入， 主体建筑已完成的竣工

面积约90000万平米。 

2、 2002年3月21日起，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经过协调将本司已依

照合同投入所建成的“深圳车港”主体建筑作为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标

的，启动了规划功能变更以及“一地两检”的上级审批程序；2002年10月16日，

深圳市政府发出（深府[2002]177号）文《关于皇岗口岸旅检暂缓实施“一地两

检”问题的请示》冻结了“深圳车港”建筑主体规划功能变更的程序。 

3、 2005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重新取得了对“深圳车港”主体

第二次的规划功能变更和已建工程改造的批复；该项变更将新建“深圳车港”出

入引桥与深圳市内的市政路网直接衔接， 使“深圳车港”成为了深圳市内的公

众停车场， 首层成为出入境管理的行政作业大厅。甲乙双方约定：“深圳车港”

首层装修、引桥桥体由市政府工务署负责改造建设，主体二层以上的改建由本司

完成。 

4、 本司负责的工程分别于2007年6月通过了主体（基础）工程中间验收；



2011年5月通过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截止2012年期末，车港工程已完成主体建

筑1 号楼总建筑面积91,906.24 平方米，可投入使用的车位2,972 个。而由政府

工务署承建连接市政路网的U型高架引桥，则因南侧落地面的引桥下方所处地面

是武警边防缉私部队的临时营房，要待其搬迁后才能进行U型高架桥南侧约150

米引桥的施工，车港工程因此未能达到全面验收的条件。试运营的期间U型高架

桥北侧已将原单向车道临时改为双向车行通道。 

5、 2011年6月14日，本公司就深圳车港取得了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证。2011年7月开始“深圳车港”的公众停车场开始对外进行试运营。 

以上详见本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第93页）附注。 

6、 鉴于福田口岸和皇岗口岸是世界上最近的两个口岸其间直线距离仅

250米，但因福田保税区出入通道的阻隔， 两个口岸间没有直接连通道路和人行

通道造成了区域间的拥堵和低效流量。 本司自2012年末起与深圳市交通运输委

共同研究拟定了起于深圳车港二层止于裕亨路口步行廊桥的建设方案。 经论证

该方案可以解决口岸车辆拥堵、方便旅客往返、实现皇岗口岸车位充足和福田口

岸出入境通道多的互补作用。步行廊桥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深圳车港泊车数量，将

对本司交通基础设施服务的营业收入产生正面影响。 

二、 本次公告合同概述 

2014年 4月 18 日，本公司与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签署《建设连接皇岗口

岸与福田口岸步行廊桥的协议》，就皇岗口岸与福田口岸相连步行廊桥的建设以

及步行廊桥建成后的管养事宜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 合同对方介绍 

1、 合同对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为政府法人机关，办公地点在深

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公路主枢纽管理控制中心，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2、 合同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未发生任何的购销合同。 

3、 履约能力分析：对方当事人为政府授权机构，协议中主要义务为有

关步行廊桥的方案审查，无须支付任何款项，履约能力不存在问题。 

四、 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 项目概况 

乙方将在皇岗口岸南一路高架桥与福田保税区一号通道之间的间隙处新建

连接通道。该通道长 160米，宽 4.5米，起于皇岗口岸车港城 2楼，与皇岗口岸

南一路高架桥平行设臵 160米长的连廊天桥，以扶手电梯和楼梯的形式接现状绿

地(两侧为扶手电梯，中间为楼梯)，该绿地改造为人流缓冲区，连接通道终于该

缓冲区，连廊全程设臵遮雨棚，在裕亨路和裕亨东路开设两个人行出口。廊桥的

建设将解决口岸拥堵、资源浪费、查验单位执勤人员调度等难题。 

（二） 甲方的责任 

1、 会同市口岸办协调口岸区域内有关海关、边检、国检等查验单位支

持该项目建设。 

2、 审查廊桥的设计方案。 

3、 协助乙方完成有关廊桥的各项报建手续。 

（三） 乙方的责任 

1、 负责办理廊桥的各项报建手续，在具备进场建设条件后，安排专人

负责组织开展廊桥建设工作，按照《施工许可证》规定的时间完成施工建设，并

每月向甲方报送项目进展情况。 

2、 负责出资建设廊桥主体工程，并全过程负责建设管理。 

3、 不能随意变更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建设内容。 

4、 对履行合同过程中人员和设备的安全负责。  

5、 工程完工后，乙方负责将工程档案有关资料整理完善，提供给甲方。

并按照市交委有关规定办理产权移交手续、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未完成前不能投

入使用。 

（四） 产权归属 

双方约定：廊桥建成后产权归政府，乙方不冠企业名称，不设臵与交通无关

的广告设施，政府今后需改造或拆除廊桥，乙方应予配合，政府不予补偿。 

廊桥建成后的管养工作不在本协议范围内约定。 

（五） 双方的履约责任 



1、乙方如因自身原因未按双方确定的期限（包括整改期限）完成廊桥设施

的建设、整改，逾期超过30天或经甲方两次书面限期催告，甲方有权向乙方按每

日200元的标准收取迟延履行金。 

2、具有下列情况之一，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要求拆除廊桥设施恢复用地，且

不向甲方追讨前期投入。 

（1） 乙方设计或工程质量存在严重缺陷，导致廊桥在建或投入使用后发

生安全事故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等后果的，乙方应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同时，基于上述原因，甲方解除本协议的； 

（2） 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甲方两次书面限期整改，仍拒不

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甲方解除本协议的； 

（3） 协议期内发生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或者政府行为、政府政策，

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或无履行必要的，任何一方在履行通知义务后解除

本协议的； 

3、 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协议书各项条款，任何一方不得无故擅自违约，

任何一方不及时全面履行本协议条款都视为违约行为。 

（六） 本协议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需在本年度预算支出 1400万元以下的建设费用，该廊桥建成后将大

幅提升深圳车港的经营收入。 

六、 备查文件 

《建设连接皇岗口岸与福田口岸步行廊桥的协议》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4年 4月 24日 




